
闽师培〔2025〕6号

关于举办2025年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育

教学和教科研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的通知

各高校人事处：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省级教师培训工作的通知》（闽教办师〔2025〕6号）安排，决定开展2025年度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和教科研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培训对象

培训对象为各高校青年骨干教师，人数160名，具体分配名额详见附件1。

二、培训主题及内容

培训主题：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25年）》《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和福建省《关于印发福建省“十四五”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要求，以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训为抓手，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提高青年教师教育教学专业能力和教科研能力，激发创新潜质，夯实专业发展之基。
培训内容：包括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和师德师风、课程思政能力建设、以课程为核心的教学能力提升、以科研反哺教学的教科研能力提升、高校教科研团队建设与“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工作坊研修和实践基地现场教学等（线下具体课程安排见后续通知）。

三、培训时间及形式

线下培训时间为2025年10月28日-11月4日。线上研修安排在2025年9月28日-11月15日。
本次培训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培训，线上研修先行，线下实行集中封闭式面授培训。

（一）线上培训：依托福建师范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合作共建的“教师培训云平台”来进行，学员可凭本人手机号码，登录“教师培训云平台”（https://www.tcc.edu.cn/h/jspxy/）参加线上学习，并按计划要求在培训结束后一周内完成线上研修20学时。

（二）线下培训：学员集中在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培训一周，培训项目包括专家讲座、名师教学示范、工作坊研修、学员教学展示及专家点评指导等。

四、结业考核

学员完成线上线下研修学习任务，并提交一份不少于1000字的学习小结。

五、有关事项

（一）本次培训经费由省教育厅拨付。参训人员参加培训往返及异地教学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所在单位差旅费有关规定回单位报销。培训班不安排接送站，请参训学员自行按时报到和离校。

（二）请各高校于2025年9月20日前将《培训回执单》（附件2）以“单位名称”为文件名发送至电子邮箱：916034857@qq.com。各校要完善学员遴选机制，原则上参加过省级以上集中培训的学员不再选派参加同类项目培训。

福建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李老师、陆老师，联系电话：0591-83446982。

附件：1.2025年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和教科研能力提升示范培训名额分配表

2.2025年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和教科研能力提升示范培训回执单

福建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25年9月15日
	福建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25年9月15日印发


附件1

2025年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和教科研能力

提升示范培训名额分配表

	序号
	学校名称
	总名额
	备注

	1
	厦门大学
	1
	

	2
	华侨大学
	1
	

	3
	福州大学
	1
	

	4
	福建师范大学
	1
	

	5
	福建农林大学
	1
	

	6
	福建医科大学
	1
	

	7
	福建中医药大学
	1
	

	8
	集美大学
	1
	

	9
	闽南师范大学
	1
	

	10
	福建理工大学
	1
	

	11
	福建警察学院
	1
	

	12
	福建江夏学院
	1
	

	13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1
	

	14
	福建商学院
	1
	

	15
	泉州师范学院
	1
	

	16
	莆田学院
	1
	

	17
	闽江学院
	1
	

	18
	厦门理工学院
	1
	

	19
	三明学院
	1
	

	20
	龙岩学院
	1
	

	21
	武夷学院
	1
	

	22
	宁德师范学院
	1
	

	23
	厦门医学院
	1
	

	24
	黎明职业大学
	2
	

	25
	仰恩大学
	2
	

	26
	闽南理工学院
	2
	

	27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2
	

	28
	泉州信息工程学院
	2
	

	29
	厦门工学院
	2
	

	30
	阳光学院
	2
	

	31
	厦门华厦学院
	2
	

	32
	福州理工学院
	2
	

	33
	闽南科技学院
	2
	

	34
	福州工商学院
	2
	

	35
	福耀科技大学
	2
	

	36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2
	

	37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
	2
	

	38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2
	

	39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2
	

	40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2
	

	41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2
	

	42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
	

	43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
	

	44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
	

	45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
	

	46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
	

	47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2
	

	48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
	

	49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50
	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2
	

	51
	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2
	

	52
	福建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2
	

	53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2
	

	54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55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2
	

	56
	集美工业职业学院
	2
	

	57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2
	

	58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2
	

	59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2
	

	60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
	

	61
	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
	

	62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2
	

	63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
	

	64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2
	

	65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2
	

	66
	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2
	

	67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2
	

	68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2
	

	69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2
	

	70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
	2
	

	71
	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2
	

	72
	福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
	

	73
	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2
	

	74
	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
	2
	

	75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2
	

	76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2
	

	77
	厦门东海职业技术学院
	2
	

	78
	厦门演艺职业学院
	2
	

	79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2
	

	80
	厦门安防科技职业学院
	2
	

	81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
	2
	

	82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2
	

	83
	泉州海洋职业学院
	2
	

	84
	泉州轻工职业学院
	2
	

	85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2
	

	86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
	2
	

	87
	武夷山职业学院
	2
	

	88
	泉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
	

	89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2
	

	90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1
	

	91
	福建开放大学
	1
	

	92
	福建教育学院
	1
	

	93
	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
	1
	

	94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1
	

	总计
	160


附件2

2025年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和教科研能力
提升示范培训回执单
填表人：                    手机号码：
	序号
	学校名称
	姓名
	性别
	职称
	所属学科 （理工类or人文社科类or医学or术科）
	专业名称
	手机号码
	备注

	1
	
	
	
	
	
	
	
	

	2
	
	
	
	
	
	
	
	

	3
	
	
	
	
	
	
	
	


注：1.所属学科如属体育、艺术或外语类的须在“备注”栏中标明。
2.本培训班QQ号：329307181，QQ号名称：2025年福建省高校青年教师能力提升班，学员以姓名+单位名称进入本培训班QQ群。

3.本回执单请于2025年9月20日前以“单位名称”为文件名，发送至电子邮箱：916034857@qq.com。
联系人：陆老师   联系电话：0591-83446982。
1

